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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16年4月22日发出， 因增

加临时议案于2016年4月28日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现场会议于2016年5月16日下午两点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的委托代理人代表股东26人， 代表公司股份

652,005,8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0415%。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张松山先生。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本次股东

会议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股东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51,921,36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0%；反对84,4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弃权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51,921,36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0%；反对84,4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弃权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51,921,36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0%；反对84,4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弃权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651,921,36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0%；反对75,2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弃权9,2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1,638,2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50%；反对75,25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弃权9,200股，占参加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五）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51,921,36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0%；反对84,4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弃权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51,921,36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0%；反对84,4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弃权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1,638,2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50%；反对84,45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1,921,36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0%；反对75,2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弃权9,2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1,638,2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50%；反对75,25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弃权9,200股，占参加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八）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凯盛新材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23,241,055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75,25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弃权9,200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报告了独立董事2015年度履行职责情况，包括参加会议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

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作的工作等内容。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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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6年4月20日召开的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

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0000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50,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375,000,000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2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6年5月23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

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

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5月23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283

蔡廷祥

2 00*****930

吴淡珠

3 01*****674

陈素芳

4 01*****185

任锋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16年5月20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

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6年5月23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增 小计 股份数 股份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63,481,450 42.32%

95,222,175 95,222,175 158,703,625

42.32%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86,518,550 57.68%

129,777,825 129,777,825 216,296,375

57.68%

三、股份总数

150,000,000 100% 225,000,000 225,000,000 375,000,000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375,000,000股摊薄计算，2015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03304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蔡陇大道 咨询联系人：任锋

咨询电话：0768-2931898�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768-2931162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

排的文件；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文化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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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下午14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5月15日—2016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6年5月15日下午15：00至2016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6年5月10日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小区4号楼三层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许利民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14人，代表股份317,892,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8.733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6人，代表股份35,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43%。

上述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0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17,928,4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38.7378%；其中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东12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141,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1%。

2、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27,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97%；反对股数1,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3%；弃权股数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40,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4%；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公司独立董事在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2、审议通过了《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27,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97%；反对股数1,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3%；弃权股数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40,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4%；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2015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27,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97%；反对股数1,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3%；弃权股数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40,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4%；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2016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25,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91%；反对股数1,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3%； 弃权股数2,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00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38,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2%；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2,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5、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25,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91%；反对股数1,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3%； 弃权股数2,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00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38,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2%；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2,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6、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25,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91%；反对股数1,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3%； 弃权股数2,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00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38,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2%；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2,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25,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91%；反对股数1,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3%； 弃权股数2,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00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38,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2%；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2,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25,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91%；反对股数1,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3%； 弃权股数2,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00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38,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2%；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2,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25,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91%；反对股数1,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3%； 弃权股数2,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00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38,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2%；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2,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25,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91%；反对股数1,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03%； 弃权股数2,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00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38,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2%；1,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

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6%；2,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

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317,907,466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99.9934%；反对股数19,00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0.0060%； 弃权股数2,000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006%。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股东投票结果：1,120,4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602%；19,0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46%；2,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的持股5%

以下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曾涛律师、贺璐婷律师

3、结论性意见：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

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7日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证券代码：000998� � � �公告编号：2016-4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5月16日下午16: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下同）投票时间为

2016年5月15日15:00至2016年5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车站北路459号证券大厦9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袁定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4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380,247,686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30.27%，其中亲自和委托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2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376,283,71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9.9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共计2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3,963,9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1%。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中信现代农业产业投

资基金的议案》。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前提下，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380,247,6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9,006,234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475� � �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2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1.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以下简称“分派方案” ）经2016年4月25日召开的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1.06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54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06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

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12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6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5月24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

股。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5月13日至登记日：2016年5月23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

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宣城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北路16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阮懿威、曾柏林

咨询电话： 0563-4186119

传真电话： 0563-4132222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918� � �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2016-024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该重大事项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3月28日开市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充分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2016年4月2日，公司发

布了《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05）。

2016年5月5日， 公司发布了《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21）。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了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就重组方案及标的

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正在进行进一步积极沟通与协商中，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继续积极推动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822� � �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16-【008】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王艳涛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6年 5�月 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艳

涛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楼灿波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同意，董事会聘任王艳涛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王艳涛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本届高级

管理人员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董事会聘任王艳涛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提名、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阅王艳涛女士的履历及相关资料其任职资格符合我国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具备与行使职权相适应的履职能力和条件；同意董事会

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7日

附件：

王艳涛女士， 198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律硕士，助理工程师，浙江省桐

乡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 2006年12月至嘉澳有限工作，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8年8月

起担任本公司董事，本届任期截至2017年7月。 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利用废油、油脚生产环保

增塑剂” 、“多功能增塑剂化学改性的动、植物油、脂项目”被列入“浙江省科技成果” 。

证券代码：603822� � �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16-【007】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于2016年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14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2014年4月21日，公司201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申请上市及授权董事会处理本次上市事

宜的议案》等议案。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两年内有效。 2016年4月7日，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社会

公开发行股票并申请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决议自2015年年

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根据股东会决议授权，董事会有权“根据本次实际发行

结果，修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 。

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浙江嘉

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原第三条 公司于【批/核准日期】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于【上市日期】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变更为：第三条 公司于2016年3月1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835万股于2016年4月2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

上市。

二、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变更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335万元。

三、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变更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7,335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及附件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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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此次增持主体名称：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海

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两者构成法定的一致行动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基本情况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5日发布了《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详见公告编号：临2015-043）。 基于对公司

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长期投资价值的判断， 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在可以豁免要约收购的情况下，于公司股票复牌后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累

计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的股份。

三、增持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海航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份573,443

股，增持金额为3,202,254.83元，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数的0.044%。

本次增持实施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389,775,175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29.902%；本次增持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390,348,618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946%。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不排除进一步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四、增持主体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了上述承诺， 在本次增持实施期间未减持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亦履行了与增持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事项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海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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